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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廢物處置(修訂)條例》通過後制訂的規則擬本的補充條文載錄

於附件 A。與上次向法案委員會提交的規則擬本比較，有關變更以粗體顯

示。 
 
 

8 9  – 20A(4)(f) 20B(4)(g)

 

i. 具體地

 

ii. 
 

 
2.  《廢物處置(修訂)條例草案》所建議的第 20A(4)(f)條新條款訂明，

所發出的輸入許可證不應違反香港在《巴塞爾公約》下的義務，與此同時

第 20B(4)(g)條則訂明，所發出的輸出許可證不應違反香港在公約下的義

務。制訂該兩條新條款是為反映我們現行的做法，讓許可證申請人明白環

境保護署署長(環保署署長)在考慮廢物輸入或輸出許可證的申請時，有責

任同時顧及在公約下適用於香港的義務。 
 
3.  我們注意到委員關注建議的兩條新條款只是概括地提述香港在

《巴塞爾公約》下的義務，而非把香港在《巴塞爾公約》下承擔的義務(即
環保署署長在考慮廢物輸入或輸出許可證的申請時所必須考慮在公約下

的義務)具體地以附表方式列於草案內。有見及此，我們同意從草案中刪

除該兩條建議的條款。 
 
 
 
環境保護署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 

 1

立法會CB(2)709/05-06(03)號文件



 

附件 A 

 

 



 

 

 2


